
【法官说法】

  本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实施后，静安法院在

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案件

中首次适用必留份规则的案

例。

案件既涉及未成年人利

益，又涉及债权人利益，如何

让双方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结果？如何平衡和兼顾双方利

益诉求？承办法官从未成年人

利益最大化、个体生存权优先

出发，在未成年人的父母一方

死亡，另一方的收入不足以负

担未成年人成年前生活时，在

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案件

中适用了必留份规则。 同时，

承办法官通过向债权人耐心

释法和沟通后，取得了债权人

对李小某诉求的认可。 判决

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本案既依法保护了未成

年人的基本生存权，展现了法

官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又

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使

司法有力度更有温度，更符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

要求，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

效果的统一。

物业纠纷是一种常见的

民事纠纷。 实践中， 当业主

对物业公司的服务不满意

时， 会采取拒付物业费的方

式“维权”， 但这一做法并

不可取。

物业服务合同是业主大

会代表业主与物业公司签订

的， 对物业服务不满意， 可

以直接向物业公司提意见；

也可以及时向业主大会、 业

委会反映情况， 通过业主大

会、 业委会向物业公司提出

具体的改善意见； 如果小区

内绝大多数业主对物业公司

的服务不满意， 可以通过业

主大会、 业委会解聘原来的

物业公司， 并重新聘请物业

公司。

应当指出的是， 物业公

司在面对经营成本上升难以

为继时， 应当与业主大会、

业委会友好协商解决； 而业

主也应积极参与小区事务管

理， 按照法定程序在相关部

门的指导下及时成立业主大

会、 业委会， 并通过与物业

公司沟通、 对话、 协调等方

式督促物业公司提升服务品

质。

>>>【法官说法】

物业费上涨 业主拒付被停用空调
法院：物业公司单方面调价不符合法律规定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王伟

因不满物业公司单方面上

涨物业费， 业主王先生拒绝支

付， 结果电梯卡和中央空调都

被停用。 为此， 王先生将物业

公司告进法院， 要求物业公司

继续履行合同， 并恢复他对电

梯、 空调等的使用。 近日， 上

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

这起案件。

物业公司单方面

涨价， 业主不买账

2016 年， 王先生购买了

宝山区的一处房屋， 合同附件

中约定的物业管理人为某物业

公司。 2017 年交房后， 小区

一直没有成立业主大会。

2021 年 11 月， 物业公司

向全体业主和租户发送了《关

于电费及物业费调整的公告》。

公告中， 物业公司承诺退还

2018 年 4 月份以来多收取的

电费， 同时提出要将小区的物

业费从交房时的 4.5 元 / 月 /

平米提高到 10 元 / 月 / 平米。

对于物业费涨价， 物业公

司的理由是， 2021 年 8 月，

《进一步规范本市非电网直供

电价格行为工作指引》 实施

后， 物业公司所收取的电费由

原先约定的 1.45 元 / 度降至

0.7 元 / 度， 且需将多收的电

费予以退还。 电费降低后， 物

业公司收取的费用难以维持小

区公共部位、 公用设施， 如电

梯和空调等的运行维护， 迫于

经营压力才决定提高物业费。

公告发出后， 部分业主按

照新的收费标准缴纳了物业

费。 但王先生等业主认为， 物

业公司无权擅自提高物业费标

准， 并拒绝按照 10 元 / 月 /

平米的标准缴纳物业费。

为此， 物业公司以王先生

未缴纳物业费为由， 停止为他

办理电梯卡、 提供房屋维修和

中央空调等物业服务。

一审： 单方面上

调物业费不合规

一审法院认为， 物业公司

在未与王先生协商一致的情况

下， 单方面上调物业费， 不符

合法律规定， 其作出的上调物

业费的通知对业主不发生法律

效力。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第 944 条规定， 物业

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 供

水、 供热、 供燃气等方式催交

物业费。 为此， 一审法院判决

物业公司继续履行与王先生的

物业服务合同， 恢复对王先生

的电梯卡、 空调等的服务。

一审判决后， 物业公司不

服， 向上海二中院提起上诉。

公司认为， 上调物业费的决定

得到了大部分业主的认可， 且

大部分业主已按照上调的标准

支付了物业费。 而且， 公司实

际支出成本高于物业费收入，

并未从上调物业费中获利， 也

没有停运电梯、 空调的行为。

二审： 物业公司应

恢复服务

二审合议庭认为， 本案是一

起因物业公司单方面提高物业费

而引发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根

据法律规定， 合同内容的变更需

要合同各方达成一致， 如果未就

合同内容变更达成一致， 应视为

按照原合同内容履行。

因王先生在购买房屋时所签

署的 《上海市商品房出售合同》

附件五《房屋使用公约》 中， 约

定物业费标准为 4.5 元 / 月 / 平

米。 该公约自首位买受人承诺之

日起生效， 至业主大会正式成立

后重新制定 《房屋业主使用公

约》 生效之日终止。 目前， 王先

生所在的小区并未成立业主大

会， 物业费调价决定未经业主

大会表决程序。 物业公司在未

与业主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单方

面上调物业费， 不符合法律规

定， 因此调价决定对王先生并

不生效。

此外， 合议庭认为， 物业公

司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

提供空调、 电梯运行以及房屋维

修的服务。 物业公司上诉称并没

有停运电梯、 空调的行为， 但根

据王先生提供的报警记录、 微信

聊天记录等， 可以证实物业公司

对没有缴费的业主采取了停止办

理电梯卡、 停止空调供应等行

为。

最终， 上海二中院判决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

2021 年 12 月 2 日， 李某

以工程项目资金周转困难为由

向钱某借款 200 万元， 约定一

个月后归还。 到期后， 李某归

还了 15 万元。 2022 年 5 月，

李某因债务缠身自杀身亡。 李

某死亡后， 原告钱某和其他

10 名债权人先后诉至静安法

院， 要求李某的妻子、 儿子及

父母在继承李某的遗产范围内

共同归还债务。 审理中， 4 名

被告均认可李某尚欠原告钱某

借款本金 185 万元。

法院查明， 李某名下有一

套房产， 该房产扣除尚欠银行

贷款后市值约 1400 万元。 本

案和其他 10 件案件的债权总

额超 1500 万元。 李某的儿子

李小某 9 岁， 在读小学。 李某

的妻子王某平均月收入不足 1

万元。

王某表示放弃继承李某的

遗产， 而李小某以其系未成年

人， 缺乏劳动能力， 且其母亲

王某月收入不高为由， 要求在

李某的遗产范围内为李小某保

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王某的收入能否负担儿子

李小某的学习和生活支出？ 李

小某离成年还有 9 年， 如果仅

靠母亲王某的收入， 今后的学

习和生活环境会一落千丈， 不

利于李小某的健康成长。 再

者， 王某的收入不稳定， 存在

失业风险。 李某名下唯一一套

房产被拍卖后， 王某母子俩将

无房居住只能租房， 王某的收

入显然不足以支撑李小某成年

前的生活。

如果为李小某保留遗产，

保留多少合理？ 李小某要求按

2022 年上海市城镇常住居民

人 均 消 费 支 出 的 一 半 即

24055.50 元计算 9 年的抚养费

作为给李小某保留的遗产份

额。

承办法官考虑到为李小某

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将影响

债权人债权的清偿率， 如果债

权人债权不能全部得到清偿，

势必对为李小某保留必要的遗

产份额心生不满。 为此， 承办

法官将李某所涉的其余 10 件

案件负债情况、 李某名下的遗

产价值、 王某母子的现状如实

告知原告钱某， 并向其释明未

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及必留

份规则的相关规定。 经过释法

和沟通， 原告钱某对李小某深

表同情， 并表示将尊重并依法

执行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李小

某系未成年人， 其母亲王某的

收入不高， 从未成年人利益最

大化出发， 应在李某的遗产范

围内为其保留一定的遗产份

额， 作为其成年前的生活保

障。 据此，判决在李某的遗产

范围内，为被告李小某保留必

要的遗产份额 16 万元后，4 名

被告在继承李某的遗产范围

内共同归还原告钱某借款本

金 185 万元并支付原告钱某

违约金。 判决后，双方当事人

均未上诉。

为了使判决落实到位， 在

执行阶段， 承办法官及时与执

行法官沟通， 确保在李某的遗

产范围内先行为李小某保留

1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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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资不抵债”，母亲收入难以支撑幼子成年前生活

9岁儿子能否保留必要遗产份额？

  根据法律规定， 如果父母去世留有遗产， 且子女作为继承人

选择继承的， 子女就要履行偿还父母所欠债务的义务， 以所得遗

产实际价值为限。 但如果父母的遗产资不抵债， 未成年子女要求

保留必要的遗产， 该如何处理？ 近日， 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

样一起案件。

□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盛玉英 陈知刊

释法

适用必留份规则 确保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